
 
 



 



新北市因應嚴重特殊染性肺炎第三級警戒(0518) 

5月 18日至 28日止幼兒園實施「停課」配套措施 QA 彙整 

序號 問題內容 回應說明 

1 
本市防疫停課的重點

是什麼？ 

1. 自 5月 18日至 28日止幼兒園實施「停課」，幼生在家防

疫不到校。惟幼兒園家長因故無法在家照顧，公私立國

小、幼兒園仍提供學生到校接受「基本照顧」。 

2. 家長有照顧困難者,仍請幼兒園協助,倘園內完全沒人力(可

能因疫情被匡列,請防疫照顧假等)的狀況,建議採柔性方式

與家長溝通。 

3. 以基本照顧為主，各幼兒園有收托需求時，給予各幼兒園

最大的彈性辦理，除符合師生比之外，亦可採混齡照顧。 

2 

園內教職員工生如有

具感染風險者處理方

式? 

1. 依據附件 1「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具感染風險者教育單位處

理原則」辦理。 

2. 此原則包含「確診者」、「居家隔離的對象」、「自主健

康管理的對象」，並請依據辦法加強防疫作為。 

3. 勸導幼生及家長避免進出公共場所，若需要發送「停課通

知單」範本請參考附件 2。 

3 
停課之後要如何辦理

退費標程序？ 

1.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停課，家長確實無法

在家照顧，幼兒園仍提供幼生到園接受基本照顧。 

2. 另外，幼兒園停課期間應依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及退

費標準第八條規定退還家長午餐費、點心費、交通費及按

日或按次計算之課後延托費等代辦費項目，本項為最低標

準，幼兒園得優於本標準。 

3. 退費請於疫情趨緩「復課後再行辦理退費｣，以維護親師

生的健康。 

4 

假如有幼生原本有課

後留園，那應該如何辦

理退費事宜？ 

1.課後留園服務依按日數比例退費，如仍有幼兒參加，該生不

予退費，鐘點費部分請先以行政費及本局補助款支應。 

2.如有特殊原因以致課後仍有照顧需求，由各幼兒園依個別狀

況彈性處理 

5 餐點補助退費事宜。 

餐點補助部分，若該生已獲得餐點補助進行連續 7日請假事

宜，請幼兒園將該生餐點補助扣繳回執行餘款，不須退費給家

長。 

6 
食材不供應，如何提供

午餐？ 

1. 廠商不供應食材，幼兒園可以和所屬學校一起訂購衛生安

全餐點；或請家長替幼生準備餐點，幼兒園再協助加熱；

或由園方採買食材備餐。 

2. 廚工臨時請疫情照顧假或人力不足，請先由現有人力支援

備餐，如仍無法解決，以外購餐點方式辦理，如以外購餐



點，仍請務必注意營養均衡、衛生安全、少鹽、少油、少

糖及油炸類食物等原則。 

7 

想請教在食材登錄部

分如何執行？一樣要

登錄嗎？ 

教育局已通知教育部本市 5/18-5/28停課，停止供餐，故無須

登錄食材登錄系統。 

8 

萊豬檢測因為幼兒園

停課不供餐，無法做到

2次測試？ 

停課期間如果沒烹煮，檢測 1次，月底填報調查時回報 5月 18

日至 5月 28日停課未供餐即可。 

9 
幼兒園人力調配要怎

麼處理呢？ 

1. 幼兒園應維持校務正常運作，幼生係於前開指定期間停止

到校上課，教職員工得採分區辦公或居家辦公形式以降低

感染風險，惟仍應妥適調控人力以維持正常校務運作。 

2. 以上彈性人力調控方式等同上班，如未配合幼兒園依上開

方式上班或授課者仍應依規定請假。 

10 

公立幼兒園教職員工

請防疫照顧假支薪及

所遺課務處理？ 

1. 5月 18日至 5月 28日實施「停課不停班」期間，各園教

職員工得採分區辦公或居家辦公形式以降低感染風險，倘

教職員工家中有 12歲以下幼童且無其他大人可照顧者，

出具證明得向服務單位請「防疫照顧假」，該假別採不支

薪。 

2. 倘園內教職員因請「防疫照顧假」致不符合幼照法第 16

條規定之師生比不符之情形，請各園協調校園行政人力支

援幼生基本照護。 

11 

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

人員若有需求請防疫

照顧假，應如何處理？ 

1. 教職員工仍上班,如有需求可請特休或補休,另教職員工本

身有 12歲以下兒童或國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子女需照顧

者，可請「防疫照顧假」，雇主都應予准假，至於工資部

分，未強制雇主給薪，可由勞資雙方協商。疫情當前，鼓

勵多多採用居家辦公，在勞工請假上多一些彈性，也降低

內部染疫風險。 

2. 教職員工薪資均依相關規定辦理。 

12 
弱勢幼生沒到幼兒園

餐點如何處理？ 

弱勢幼生停課期間早午餐補助仍繼續維持，新北市幸福保衛站

亦提供 18 歲以下孩童遇急難狀況，可至四大超商免費領取餐

點以因應緊急情況。 

13 

幼兒園疑似匡列對象，

校安通報要注意哪些

事項？ 

一、通報對象：防疫單位匡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確診」、「疑似病例」以上 4類才需要通報，若為「自主建

康管理」無需通報。 

二、通報內容，請依下列事項說明： 

(一)接觸感染源原因： 

(二)採檢情形： 

1.何時檢驗：(請填寫日期) 

2.檢驗結果：(請填寫「陽性」或「陰性」或尚在檢驗中) 



(三)目前該名教職員工生狀況：(請填寫「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醫療院所治療-確診」) 

(四)居家隔離期間：(如 110.5.10-110.05.24) 

(五)最後一次到園的日期及時間： 

(六)周邊接觸環境： 

1.安親班/課後照顧班- 

2.課後留園- 

3.其他- 

(七)是否有同住兄弟姐妹姓名及學校(幼兒園)- 

 

 

 

 

 

 

 

 

 

 

 

 

 

 

 

 

 

 

 

 

 

 

 

 

 

 

 



附件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具感染風險者教育單位處理原則 

一、幼兒園出現確診者（幼生或教職員） 

幼

兒

園

作

為 

1. 進行校安通報(注意隱私並隱匿姓名)、通報幼教科區承辦 

2. 配合疫調並告知園內人員個案保密(含人名、幼兒園名等)，勿違反傳染

病防治法 

3. 召開防疫會議 

4. 新聞回應統一，疫情資訊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無可奉告 

5. 全園消毒安排至少 1次 

6. 體溫量測上、下午各 1次 

7. 到園先開窗通風 

8. 全園戴口罩 

9. 了解其高風險接觸者出國史、分布其他學校情形 

10.發給停課通知單、非停課班級說明單 

二、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幼生或教職員） 

幼

兒

園

作

為 

1. 進行校安通報(注意隱私並隱匿姓名)、通報幼教科區承辦 

2. 告知園內人員個案保密(含人名、補習班名、等)，勿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3. 召開防疫會議 

4. 新聞回應統一，疫情資訊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無可奉告 

5. 全園消毒安排至少 1次 

6. 體溫量測上、下午各 1次 

7. 到園先開窗通風 

8. 全園戴口罩 

9. 加強宣達吃東西前務必洗手、打餐戴口罩、髮帽，用餐坐在自己位置，

不交談、不共餐 

三、列為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幼生或教職員） 

幼

兒

園

作

為 

1. 勸導幼生避免進出公共場所(含學校、補習班)給予防疫假在家自主管理

至期間結束 

2. 勸導教職員在家自主健康管理，核予病假 

3. 每天專人關心健康狀況 

4. 如有到校，須戴口罩，自主管理者亦須全程配戴口罩 

5. 到園先開窗通風 

6. 全班上下午各量測體溫 1次 

7. 個案用餐時座位安排距離超過一公尺處用餐，亦可另安排獨立空間(應注

意隱私) 

 

 

 



 

附件 2：發放對象-全校各班家長。 

停課通知單(幼兒園範本) 
親愛的家長您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園配合新北市政府發布規定將自 5月 18日至

28日止進行停課，停課期間幼生無需辦理請假手續，亦不列入出勤紀錄。 

停課或請假期間，依「新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費及退費標準」第 8 條規定退費

(請幼兒園自行補述退費項目……，得優於本標準退費)。倘家長仍有收托需求，本園

將協助提供幼兒基本照顧，請來電○○幼兒園○老師，並將持續加強落實防疫措施，

以維護師生健康安全 

停課期間幼兒園教師仍會每天持續關懷貴子女的健康，以下注意事項提醒您： 

(一)若貴子女為居家隔離者： 

 家中的防疫措施，請務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

離通知書」所載之隔離規定，落實防護措施。 

 倘家中不得已需共同使用家具或衛浴設備，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建議：請每

日 3 次以漂白水消毒一般的環境，如家具、廚房，消毒可以用 1：100 的稀

釋漂白水（500 ppm）；浴室或馬桶表面則應使用 1：10的稀釋漂白水（5000 

ppm）消毒，消毒應使用當天泡製的漂白水；另室內空氣則需靠良好的通風，

以維持空氣清潔。 

(二) 若貴子女為自主健康管理者： 

請務必依各類「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應注意事項/須知」所載之防疫措施，落實

防護措施。 

(三) 若貴子女未具以上(一)、(二)身分別： 

亦請於停課期間注意孩子的身體狀況，如有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

急促等)，請儘速戴口罩並就醫。 

 

勞工家長有 12歲以下兒童或國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子女需照顧者，可請「防疫照

顧假」，雇主都應予准假，至於工資部分，未強制雇主給薪，可由勞資雙方協商。 

防疫最新訊息我們會持續公告於幼兒園網頁或教育局網頁（防疫專區），以及歡

迎加入 Line新北幼!應援團、新北學 Bar臉書、新北學 bar Telegram等社群軟體，

隨時掌握最新防疫資訊。 

停課期間，我們會持續關懷每位幼生的健康情形，若孩子或家人有發燒、呼吸道、

不明腹瀉或嗅味覺異常等症狀，請儘速就醫，並主動回報幼兒園，停課對您造成的生



活影響很大，但唯有守住疫情擴散，才能讓大家的生活早日恢復正常，防疫期間感謝

大家共體時艱。防疫需要大家齊心協力，讓我們將擔心轉化為「祝福」，讓我們以「支

持」取代猜測與打聽，一同維護應有的隱私空間，共同渡過這段艱辛的防疫期。 

 

以上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幼兒園連絡，連絡窗口： 

1、防疫事項：○○幼兒園○老師，電話: ○○○○○○○○分機○○。 

2、退費事項：○○幼兒園○老師，電話: ○○○○○○○○分機○○。 

  ○○○○(幼兒園名稱) 
○年○月○日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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